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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ChatGPT在海内外爆火，国内大型互联网公司与独角兽企业都在研发自己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电商

行业积极拥抱生成式AI，电商平台与生成式AI服务提供商探索电商与生成式AI的无数可能，根据商品销

售流程分析生成式AI的具体应用场景，涉及文图生成、虚拟数字人、智能客服等等。生成式AI与电商行

业的融合，产生的著作权风险包括AIGC的版权性危机与生成阶段侵权风险，探索出以电商平台为中心，

规范生成式AI服务提供商行为的规范路径，使电商行业在新兴技术冲击下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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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lobal popularity of ChatGPT, major Chinese internet companies and unicorn enterprises 
are developing their own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e-commerce companies are actively 
embracing generative AI. E-commerce platforms and generative AI service providers are exploring 
countless possibilities of integrating generative AI into e-commerce, analyzing specific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generative AI based on the sales process of goods, including texts and images genera-
tion, virtual digital people, intelligent customer service, etc. The integration of generative AI an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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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rce industry brings copyright risks, including the crisis of AIGC copyrightability and the risk 
of infringement during the generation process. Exploring a normative path centered on e-commerce 
platforms to regulate the behavior of generative AI service providers can help the e-commerce in-
dustry develop healthily in the face of the impact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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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2022 年 11 月 30 日，OpenAI 推出对话式人工智能 ChatGPT，其表现出了令人惊艳的语言理解、语

言生成和知识推理能力，仅用时 2 个月就拥有 1 亿活跃用户，成为科技历史上增长最快的“现象级”应

用。以 ChatGPT 为典型的生成式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正处于由前沿技术探索向商业化

落地的转型阶段，通过与传统社会生活范式的不断交融，创造出人类与人工智能交互的新环境。生成式

AI 是指基于算法、模型、规则生成文本、图片、声音、视频、代码等内容的技术[1]，与人工智能发展历

史上的几次热潮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不仅仅停留在研究人员的实验室中或者只被少数人所熟知，而

是已经进入到了商业应用阶段[2]。而其产物即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物(AI Generated Content，简称“AIGC”)
已经遍布在各行各业。根据专业机构报告显示，2023 年中国 AIGC 市场规模可达到 170 亿元，更是预测

到 2025 年，中国 AIGC 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 260 亿元，预计到 2027 年中国 AIGC 产业规模超 600 亿元，

2030 年市场规模超万亿元 1。生成式 AI 引入电商行业已经具有势不可挡的趋势，且愈演愈烈，国内外电

商行业都已经开始了积极的探索，海外电商中，亚马逊 2023 年推出了七项生成式 AI 功能，囊括了生成

商品文案、生成主图背景、智能客服、商品评价分析以及消费者的购物助手等多方面，一站式服务卖家

与买家，近期更是与德勤中国联合发布《生成式 AI 赋能零售电商行业白皮书》，详细探讨生成式 AI 在
零售电商行业中的应用场景、解决方案、应用案例及实施路线图 2，谷歌、微软、Shopify、Lazada、eBay
等上线了系列 AI 工具或功能。国内电商平台也不甘落后，阿里推出了千牛 copilot、万相实验室和淘宝问

问，除此之外，京东、华为、百度、小红书都各有布局，电商与 AI 的相拥也推动了众多新兴科技企业投

入生成式 AI 研发的蓝海中。 
在生成式 AI 与电商打的一片火热之中危机亦在潜伏，因为电商行业线上化程度高，高度依赖文字、

图片和视频的表现能力，内容的质量直接决定了价值的创造，这意味着 AIGC 能在其中实现价值最大化，

同时 AIGC 带来的风险也会最大程度冲击电商行业。AIGC 是基于 AI 大模型的产物，模型从本质上来说

是一个函数，要想找到函数准确的表达式，只靠逻辑是难以推导的，这个函数其实是被训练出来的[3]。
简而言之，无法保证 AI 的决策以及 AI 的生成内容是绝对准确的或者绝对可靠的，可以说它是无限逼近

的，但无法在逻辑推导上保证绝对正确。生成式 AI 带来的技术革新使得新兴电商模式区别于传统电商模

式，将带来众多风险挑战，笔者将从生成式 AI 于电商领域的应用出发剖析其中的著作权风险。 

Open Access

 

 

1参见量子位智库：《中国 AIGC 产业全景报告》，第 7 页，发现报告网，https://www.fxbaogao.com/report?id=4005208，2023 年 3 月。 
2参见亚马逊云科技和德勤中国：《生成式 AI 赋能零售电商行业白皮书》，发现报告网，https ://www.fxbaogao.com/report?id=4547103，
2024 年 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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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成式 AI 在电商行业的应用场景 

生成式 AI 的技术能力，包括文本生成、图像生成、语音生成、视频生成、代码生成以及 3D 模型生

成。接下来将以销售环节：售前、售中和售后三个节点为关键，列举生成式 AI 工具在电商行业的应用。 

2.1. 售前：产品研发与文图生成 

在销售之前，主要进行产品研发和营销工作。产品研发，可以利用相关 AI 工具进行新品创意设计以

及辅助进行设计优化，例如在服装行业，AI 工具能够快速抓取全球流行趋势，根据某地区的布料、颜色

以及款式的流行程度制作出最具吸引力的服装。基于某种艺术风格，构建该风格的图像库，挖掘图像特

征，进而实现该风格的图像拼接并将生成结果用于文化创意产品设计[4]。 
营销工作包括了商品文案生成和图片生成，文案是商品是生命力，关键词是用户能否通过搜索功能

搜索到商品的决定因素。传统的做法有对标爆款同种商品或者同商品多个链接换关键词试流量，而现在

借助 AI 工具从海量爆款商品关键词中自动生成最具有竞争力标题 3。在服装类目，通常多采用“小单快

返”的模式，即小批量生产多种样式的服装投入市场，快速获取市场反馈，面对如此海量的图片需求，

还和以往一样找模特、拍照、修图，无疑会消耗大量的时间和成本。现在使用 AI 工具，上传产品图与模

特图，就可以得到模特身穿产品的展示图 4。比如商家想测试不同的颜色和花纹，不需要再制作样品再拍

摄，只需要用 AI 工具生成处理。 

2.2. 售中：虚拟数字人主播与智能导购 

销售是关键环节，随着技术的发展，虚拟数字人主播开始成为了众多直播间的选择。根据专业机构

报告显示，2030 年我国虚拟数字人整体市场规模人民币 2703 亿 5，虚拟数字人两大重要应用领域：B 端

和 C 端，B 端主要是企业的数字员工或者品牌官；C 端是消费应用端，比如哔哩哔哩、抖音、虎牙等，

而最受市场关注也最能体现其商业价值的是电商直播、虚拟偶像、品牌营销等应用场景[5]。虚拟人主播

的应用逻辑的基点在于人工智能 AI 算法的演进使得虚拟数字主播拥有了类人的形象、语言系统、动作系

统、诉求回应系统[6]，其优点在于可以 24 小时直播讲解产品满足不同时段进入直播间的消费者，节约时

间、降低用人成本还能为消费者带来新奇的感受。 
在线下购物时，消费者通常需要相应产品的导购提供专业的购买意见。国内已有科技公司基于百度

公司研发的文心大模型开发了 AI 智能导购助手，在相关社区和自己的导购 APP 内上线，近期内测阶段

APP 内 AI 智能导购助手的日均访问量已达到了 3000 次以上，参与内测用户的次日留存率平均提升 10%
以上 6。该 AI 导购助手理解并分析用户以自然语言提出的购物需求，在海量知识库中筛选生成出最匹配

的结果，以产品推荐理由、产品图片、优惠链接和购物攻略的组合形式，整体推送给用户。 

2.3. 售后：智能客服与商品评价分析与应答 

智能客服是参与了售中与售后，鉴于售中时发挥的作用与智能导购助手类似，即对产品的基础性能

信息了解，故将其对售后的处理最为重点归类到售后环节。淘宝推出了“阿里小蜜”，京东推出了“小

咚”，亚马逊推出了 Chatbot 等智能客服，快速响应消费者问题解决问题的同时减少等待时间。智能客服

的技术逻辑是多轮任务型对话系统[7]。 

 

 

3参见关键词工具：Sif 关键词：https://www.sif.com/。 
4参见 ZMO 平台：http://www.zmoai.cn/。 
5参见量子位：《虚拟数字人深度产业报告(2021)》，第 4 页，2021 年 9 月 18 日。 
6 参见百度 AI：《文心大模型打造“金牌销售”，AI 智能导购助手帮用户“买到心坎”》，2024 年 5 月 27 日，

https://mp.weixin.qq.com/s/qv5Ah_bmW6WV9xHj6lBr_g，最后访问时间：2024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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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评价关系到商品的市场价值，对售后评价进行分析的 AI 工具应用极大地提升了数据处理和客户

反馈管理的效率和质量。将消费者的评论进行分析，不仅包括提取关键词更包含了情感分析，将评价分

为正面评价、负面评价和中性分析，对情感分类后的文本进行语义网络分析，绘制语义网络图，可视化

评论主题与评论对象之间的语义关系。根据消费者评论的内容和情绪，自动生成文字回复，个性化及智

能化互动能够提升客户满意度，增强品牌忠诚度，并及时处理潜在的负面影响。 

3. 生成式 AI 的著作权风险 

3.1. 对独创性认定标准的挑战 

目前 AIGC 在法律界最受关注点之一——是否具有著作权？2019 年 12 月腾讯诉盈讯科技著作权侵

权一案中 7，法院从涉案文章的外在表现形式与生成过程进行分析，认为写作机器人 Dreamwriter 只是写

作助手，认定该文章属于作品，但著作权人并不是 Dreamwriter，而是原告主持创作的法人作品[8]。2023
年，北京互联网法院对李某某诉刘某某侵害作品著作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一案作出判决 8，原告李某

某对其使用开源软件 Stable Diffusion 通过输入提示词的方式生成的涉案图片，这件案件引起了学者们的

广泛讨论[9] [10]。在独创性争议论理中，法院认为原告在模型的选择、提示词和反向提示词的输入、相

关生成参数三个方面凝结了智力劳动，故涉案图片具有独创性。然而，在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的游戏算

法“捏脸”案中 9，原告通过平台的“游戏捏脸系统”制作产生了游戏人物形象，被告在售卖的产品中使

用了这一形象，注意该形象表现形式并不是单一画面，而是代表该形象的数据字符串，该游戏人物形象

不同于以往的手工创造，而是人机交互的形式，对于该游戏人物形象是否作为作品，法院回复独创性争

议，认为原告是在已有的系统自带人物形象上进行修改，这种修改中取舍余地有限，审美过于雷同，相

似性太过，最后的劳动成果和最初形象差别细微，对于该形象的五官和脸型的修改没有达到独创性要求。 
AIGC 是否具有著作权？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已表明了立场，目前看来，司法实践体现以下两点：第一

秉持面向未来的司法理念，在总体上承认 AIGC 的可版权性；第二，重视个案分析，强调 AIGC 必须体

现“人”的个性化表达，总而言之，只有哪些生成过程足够复杂，体现“足够”人类精力的 AIGC，才能

称之为“作品”[11]。 
问题随之而来，怎样才算体现“足够”的人类精力呢？根据著作权法规定，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

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AIGC 的独创性认定的标准亦是百家争鸣，即使

目前司法实践还是在践行“最低独创性标准”，但是目前的生成式 AI 发展越来越复杂，出现的问题亦愈

加繁复。对于电商从业者而言，维护自身商品的著作权有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具有著作权，使用生成

式 AI 工具制作的商品图片、视频一旦不被认定为作品，无疑对维权造成困难。 

3.2. 对他人合法著作权的挑战 

2024 年 2 月全球首例 AIGC 平台侵权案件在广东互联网法院作出判决 10，原告上海新创华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是“奥特曼”系列作品的著作权人的独占式授权的权利人，发现某 AI 公司经营的 Tab 网站(化名)
提供 AI 生成绘画的服务，原告发现该网站可生成具有奥特曼形象的图片侵犯其著作权，最后法院判决被

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对涉案奥特曼作品享有的复制权和改编权。该案是人工智能生成阶段的著作权侵权问

题，通常也被称作生成物著作权侵权问题[12]。该案应当给所有提供生成式 AI 服务的电商平台敲响警钟，

 

 

7参见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 0305 民初 14010 号。 
8参见北京互联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京 0491 民初 11279 号。 
9参加杭州互联网法院(2019)浙 0192 民初 4122 号民事判决书。 
10参见广州互联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4)粤 0192 民初 11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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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承认 AIGC 的著作权并保护的行为是值得电商行业的生成式 AI 服务提供者为之高兴的，承认 AIGC
的商业价值有利于推动 AIGC 产业进步与相关经济的发展，但是生成式 AI 服务提供者并非一劳永逸了，

训练数据集或者语料库出现侵权图片导致最后的生成物侵犯他人的著作权需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目前电商行业生成式 AI 服务提供者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大型电商平台，另一类是专业生成式 AI

平台服务者。基于大模型的生成式 AI 在训练阶段的数据来源中，大量数据来自于受著作权法保护作品

的挖掘，考虑到我国目前著作权法的合理使用条款仍采用法定主义，类似的文本挖掘行为等很难构成合

理使用，如果开发者没有获得作者的授权，那么该行为将可能导致作者著作权侵权[1]。2023 年 7 月发布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11第二章第七条第二款对生成式 AI 服务者的知识产权义务做出规定，

涉及知识产权的，不得侵害他人依法享有的知识产权。 
在具体的应用领域中，虚拟数字人中，其数字人形象基本有三类，一有自创形象，比如虚拟歌手洛

天依 12，二有真人形象，比如与撒贝宁如出一辙的 AI 虚拟主持人“小撒撒”，三是虚拟共生具有交互能

力的虚拟数字人，比如中国首个原创虚拟数字大学生——清华大学的华智冰 13。在电商直播领域中，虚

拟数字人的应用最常见的问题是未经著作权和肖像权人允许使用他人的形象和肖像，对于真人该类问题

是传统领域的侵权问题，此处重点讨论原创形象的侵权问题。原创形象大多数根植于与“萌”文化交集

的二次元文化，纵观各大平台的虚拟偶像，外形涉及大多模仿少女风、中国风，原创性不足[5]。米哈游

诉伊秀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一案中 14，原告米哈游公司认为被告伊秀公司擅自使用了自己美术

作品 NOva 的形象，被告认为权利作品系二次元日系风格人物漫画，类似者线上线下比比皆是，而法院

认为该作品以线条、色彩及其组合呈现出富有美感的形象和艺术效果，体现个性化表达，构成作品。基

于此电商从业者使用虚拟数字人主播时，更应当注意生成的主播形象避免侵犯他人合法的著作权。 
在图片生成领域，生成式 AI 工具将属于他人著作权的图片抓取后融合，2023 年 11 月 29 日，微博

用户“正版青团子”联合三名画手起诉小红书 15，其旗下的 AI 绘画产品“Trik”作出的作品与四位小红

书平台用户的原创产品重合度极高，这种行为被称为“炼丹”，这种大量原创作品拼凑出的新“原创”也

被不支持 AI 绘画的人们称为“尸块”。在图片生成过程中，尽管 AI 工具使用者并没有抄袭的主观意愿，

但是由于该 AI 工具本身语料库的问题使得最后的成品为侵权作品，如果只是单纯是侵权，那应该是生成

式 AI 的开发者承担责任，但是如果使用者拿着侵权图片制作宣传产品图或者印刷在商品上已经获取了一

定数额的利益，那么此时的责任如何进行区分呢？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在电商行业，每一个环

节都牵涉着无数利益，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规范必致乱象丛生。 

4. 生成式 AI 的著作权风险防范探索 

4.1. 电商平台作为著作权风险防范的主体 

电商平台担当著作权风险防范主体的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电商平台是能够从中获益，由获益者承

担责任符合公平原则；二是电商平台承担责任更加符合效率原则，在网络知识产权领域，侵权主体分散

且匿名，平台作为多边群体连接者，占据着电商产业的优势地位；三是平台作为市场组织者决定了其负

有知识产权法律责任[13]。电商平台与平台内经营者超越了平等的民事主体关系，电商平台拥有了影响、

 

 

11参见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令第 15 号。 
12洛天依(Luo Tianyi)，基于语音合成软件 VOCALOID 系列制作的中文虚拟歌手，2012 年 7 月 12 日出生，现隶属于上海禾念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13参见勒川：您好，虚拟人，中关村在线，2022 年 6 月。 
14参见(2020)粤 0192 民初 46388 号。 
15参见微博用户“正版青团子”的微博详情页面：https://weibo.com/3524085114/4973464421140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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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平台内经营者的权力[14]。值得注意的是，尤其是大型电商平台还具有一重身份，生成式 AI 服务商，

那么其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如何让电商平台对电商行业的著作权风险进行防范的同时规制自身行为成

为巨大考验。 
电商平台首先要明确界定著作权保护的义务，关于电商行业 AIGC 的可版权问题，法院作出判决都

需要大量的论证，法学界都没有定论，故电商平台很难做到客观又正确的判定，电商平台也不应当在该

类问题上承担中立的裁判角色，其应承担合理的“第三方义务”，需要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

此进行细化和明确 ；其次，应担负对 AIGC 进行标识的义务，根据《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的规定，服务提供者应当对图片、视频等生成内容进行标识，抖音、哔哩哔哩、微博等主流媒体都对疑

似 AI 生成内容进行标识，方便用户识别真实图片和虚假图片以减少谣言生成和不法犯罪发生，而淘宝、

拼多多、京东等电商平台并没有这样的标识，尤其是体量小的店铺，更是滥用过度 AI 图片的重灾区，抛

开这些图片是否涉嫌诈骗和欺骗消费者，用户看到 AI 生成的产品图后是否愿意购买该产品应当由用户自

己决定，而不是由平台在其中浑水摸鱼，目前主流用户中存在对 AI 态度友好型、中立型以及抵制型，但

是无论是什么类型的消费者都应当有消费自由权。再次，对电商平台的私权利进行规制和引导，对电商

从业者而言，大型电商平台或者其合作方的生成式 AI 工具的使用是否存在隐性强迫，例如捆绑式运用，

强迫下载或者店铺流量引导式使用，对消费者而言，在提供 AI 导购服务时是否存在算法歧视、暗广推荐

等等都需要建立合理的制约机制。 

4.2. 规范生成式 AI 服务提供者的行为 

对于生成式 AI 服务提供者的规制应当在总体上采取包容审慎的治理态度，既要着眼于其在当前已经

造成的著作权风险并进行合理规制，又要考虑其在将来可能造成的知识产权风险进行提前预防，从而减

少新兴技术对社会发展造成的负面冲击[15]。同时建立敏捷治理的监管工具箱，试行推动监管沙盒，细化

数据合规免责制度，给新兴技术发展留下试错空间[16]。 
建立起事先，事中和事后规范机制：在事先，要求生成式 AI 服务提供者建立起数据风险评估机制，对

可能会存在的风险及其处理机制进行必要的公示，方便监管部门监督或者企业自查，生成式 AI 在训练阶段

获取到他人的数据应提前获取他人的许可，尤其是平台自己研发的 AI 更有可能收集本平台的用户作品，更

应以醒目的方式获取用户的授权；在事中，在应用运行阶段获取到的涉及用户的作品数据，或者在使用人

机交互的过程中获取的作品数据，均需将这一情形事前告知并取得当事主体的单独同意；在事后，如果有

他人发现某用户的生成物具有侵害其著作权的嫌疑时，有关的开发者应当提供必要的申诉机制。 

5. 结论 

电商平台在生成式 AI 的背景下出现了很多需要应对的事物，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其中著作权风险还

只是其在知识产权领域的一个分支，从小问题入手窥探整体面貌，对于其防范应当秉持发展与治理并重

的观念，不能一味在技术上突飞猛进而忽视其中的法律风险，也不能因为治理而阻碍新兴技术的发展。

首先 AIGC 的版权性本身就是一个旷日持久的法学界观点之争，实践也是具体案件具体分析，所以在该

问题上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行之而观后效，传统的能解决就解决，新兴的看司法实践怎么说；其次是 AIGC
侵权，平台承担主要责任，服务商规范自身，未来几年关于此类诉讼会呈现爆发式增长。同时本文还有

以下不足之处，关于著作权风险没有列举全面，著作权风险防范探索部分没有提出足够充分全面的可行

性建议，不够具体等等，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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